
除，以从总体上规避税负。

5、细化财产损失金额确认和计量方法，缩减征纳双方及

中介机构自由裁量的空间。以逾期三年以上不能收回的应收

款项为例，13号令中规定税务机关应依据中介机构进行职业

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来认定为损失。而且，

中介机构的推断和评判被设定了三个前提，即：企业（债权人）

有依法催收磋商记录；债务人已资不抵债、连续三年亏损或停

止经营；双方在三年内没有业务往来。再以资产发生永久性或

实质性损害为例，会计核算中一般是对固定资产、长期投资计

提全额资产减值准备，对存货和无形资产则按账面价值全部

予以转销。而13号令中规定在确认税前可扣除的财产损失时

必须扣除损失财产的可收回金额，该金额可由中介机构评估

确定，未经评估的，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一律暂

定为账面余额的5% ，存货为账面价值的1%。对于上述事项中

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方面的差异，企业应作必要的纳税调整。

6、简化审批程序，严格执法责任。13号令中取消了国税发

〔1997〕190号文中对需审批的财产损失应“层报上级税务机关

审批”的要求，而是规定：“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不得实行层

层审批，企业可向所在地县（区）级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也可向

省级税务机关规定的负责审批的税务机关申请。”因此，企业

应关注本省省级税务机关关于13号令具体实施办法中对审批

权限的划分，根据本企业财产损失的类别、项目和金额，明确

上报对象，提高工作效率。

二、相关问题的探讨

尽管 13号令完善了财产损失的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但细

细推敲其中的内容，笔者认为在执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

解决的问题。
第一，13号令中虽然相对明确划分了企业自行申报扣除

的正常损失和需申请审批扣除的非正常损失，但实务中也不

乏一些似是而非的业务事项，需要认真斟酌后予以定性。如企

业预付一笔订金记入“预付账款”，后因本企业单方违约而被

对方作为违约金扣留，企业转入“营业外支出”。如果将该项支

出作为违反经济合同而支付的违约金，税法中规定可以在税

前扣除，且未设定审批程序。而主管税务机关或许会将其认定

为13号令中第七条第二款的 “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坏账损

失”，并要求履行报批程序。笔者认为，对此类业务应从总体上

分辨其属于正常损失还是非正常损失，再确定相应管理办法。

本例中应属于后者。

第二，如前所述，13号令中大量引入的中介机构的鉴证机

制，如果属于通过对账面记录的审查 、核对形成鉴证意见的，

则这里的中介机构显然应为税务师事务所等；但如果属于对

非货币性资产的技术性能、品质等方面进行鉴定，13号令中只

是笼统地规定 “应取得国家有关技术部门或具有技术鉴定资

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证明”，问题是，企业的资产种

类繁多，到底应由哪些部门和机构出具鉴定证明才有效力呢？

这需要企业仔细辨别后请相关机构鉴定，笔者认为最好事前

与税务部门沟通一下。
（作者单位 ：江苏国瑞兴 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责任 编辑  张智广

建议·动态
建议  关于企 业搬迁 补偿费会计处理的建议

孙 原

1、明确搬迁补偿范围。
笔者认为 ，搬 迁补偿范围由搬 迁补偿资产和搬 迁补偿

费用两部分组成。搬 迁补偿资产是指无 法搬迁的 土地、房

屋、建筑物和地上附着物，以 及确因搬 迁而发生损失的机器

设备等；而搬 迁补偿费用是指搬 迁前期费用和搬 迁过程中

发生的停工 费用、机器设备调试修复费用以 及物资的拆卸、

包装和运输等费用。
2、对搬 迁资金和搬迁成本进行确定。
笔者认 为 ，搬 迁资金由搬 迁补偿资产原值和搬 迁补偿

费用组成，搬 迁成本由搬 迁补偿资产净值和搬 迁补偿费用

组成。对于搬 迁补偿资产的原值和净值的确定，可委托有相

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估。搬 迁资

金中的搬 迁补偿资产原值以 审核确定的评估结基作为 支付

依据，而搬 迁补偿费用 则按 实际发生数作为 支付依据。
3、搬迁资金的账务处理。

对于搬迁资金的 账务处理，笔者建议做如下处理；⑴企

业取得的搬 迁资金扣除搬 迁补偿资产评估重量原值和搬迁

补偿费用后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金。（2）企业取得的搬迁资

金中属搬迁补偿资产评估重量原值部分，可采用以下方 法

明确资产属性和财务处理：属搬 适补偿资产账面净值部分

计入损益；属搬 迁补偿资产评估重置净值与账面净值的差

额部分为企业资产，计入资本公积金；属搬迁补偿资产评估

重置原值与评估重量净值的差额部分，作为国家扶持资金，
计入资本公积金。企业取得的搬迁资金 中属搬迁补偿资产

评估 重置原值部分，也可按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计入损

益，依法纳税。⑶企业取得的搬 迁资金中属搬 迁补偿费用部

分计入损益，依法纳税。
（作者单位：北京市电子信息学校）

责任编辑  刘黎静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建议·动态
	建议  关于企业搬迁补偿费会计处理的建议




